附件1

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草案征求意见稿）
为了保证法律、行政法规在我市的有效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决定对《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和《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对《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工程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将第二十条“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修改为“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删除第二十一条。

二、对《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将第二十九条“情节严重的”修改为“拒不改正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和《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